异议和投诉处理制度

一、异议和投诉首接负责制度。交易主体到中心职能科室提出异议或投诉的，不论所异议或投诉的事项是否与本科室有关，第一个接待异议或投诉的工作人员，均负有为其服务的责任。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必须热情、耐心地给予解答，并按照职责要求，能够处理的立即给予处理。若异议或投诉内容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第一个接访者应在请示分管领导后，及时将异议投诉书或信件移送至相关部门，交接科室及责任人签字确认。

二、异议和投诉投诉接待值班制度。上班时间实行首接负责制度。其它时间由中心值班人员负责受理。值班人员接到投诉要做好投诉的受理登记，认真记录异议和投诉人的姓名或名称、有效联系方式、地址和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依据，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并报送相关职能科室进行调查、落实和反馈。

三、异议和投诉处理负责制度。受理异议和投诉后，诉求受理室要认真做好投诉分办、转办、督办、反馈、回复和归档立卷等工作。各有关科室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处理本科室职责范围内的异议和投诉事项，对情况复杂、涉及多个科室的异议和投诉事项，由诉求受理室协调有关科室提出处理意见。各科室之间要做好内部的移交、沟通和协调工作。投诉处理结果应形成书面反馈意见，交诉求受理室归档立卷。

四、异议和投诉处理反馈制度。异议和投诉受理后，能当场协调处理的，尽量当场协调处理；不能当场协调处理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及时办理或转办或督办，转办和督办件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处理结果应由中心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书面告知投诉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办结的，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投诉人延期理由。

